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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发〔2019〕82 号 

 

关于印发《南宁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区使用 
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工宿舍区计算机互联网络管理，营造一

个健康有序的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环境，学校制定了《南宁师范

大学教工宿舍区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 

 

附件：南宁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区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规定 

 

 

                                南宁师范大学 

                      2019年 6 月 13 日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6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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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区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
的规定 

 

    为了保证我校教工宿舍区计算机互联网络的信息安全，营造

一个良好、有序、健康的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和《计算机

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特制定《南宁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区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的规

定》。 

一、 规定适用对象：在南宁师范大学教工宿舍区内通过校园

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广电网络等计算机互联网

络服务机构以 PPOE、宽带网、无线网络、局域网、有线电视网等

方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所有住户（以下简称“教工宿舍上网用

户”）。 

二、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计算机互联网络的

各种法律法规，做到文明守法上网。 

三、 严禁教工宿舍上网用户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计算机信息网

络资源。 

四、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要根据各计算机互联网络服务机构要

求办理联网账户登记，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

不能随意转借、转让用户联网账号；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

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



- 3 - 

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不得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及

从事其它侵犯网络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五、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要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制度；不得

利用国际互联网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等违法犯罪活

动，不得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妨碍社会治安和淫秽色情等有

害信息；发现有害信息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采取有

效措施，不得使其扩散。 

六、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保持教工宿舍正常生活秩序，上网不

能影响别人休息，不能利用计算机网络从事经营营业活动（如上

网收费、收费培训等）。 

七、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未经审批许可，不能私自设立各种网

络服务（包括动态地址分配 DHCP、代理、路由、网关、文件传输、

WEB、邮件等）。 

八、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要注意保护计算机互联网络线路与设

备，发现有损害行为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九、 教工宿舍上网用户有违反以上第二条至第七条规定的视

情节轻重学校将采取以下处罚措施： 

（一） 全校通报批评，视情节轻重处以行政处分。 

（二） 学校通报计算机互联网络服务机构，停止教工宿舍上

网用户计算机网络服务。 

（三） 学校通报工商、文件市场管理部门、公安等执法部门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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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规定由学校党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十一、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